江西省教育厅文件
赣教语字〔2021〕3号

关于开展2021年经典润乡土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语委，各高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部署，根据《教育部语用司关于实施2021年经典润乡土计划的通知》（教语用司函〔2021〕11号）要求，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安排，推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决定开展经典润乡土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工作思路

组织开展以“百年征程传薪火，红色经典润乡土”为主题的系列活动，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浓厚氛围，打造中华经典浸润乡土、培育乡村经济新增长点、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模式。

二、重点任务

结合乡村中小学校实际情况和需求，支持、帮助乡村中小学校开发建设有特色的红色经典文化学习资源，探索开设红色经典文化“第二课堂”，组织诵读、书法、诗词名家进乡村校园等活动，提高师生语言文化素养，培育青少年家国情怀。通过结对帮扶、远程课堂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乡村教师中华经典诵写讲相关培训，着力提升乡村教师中华经典诵写讲教学水平。

（一）丰富乡村语言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

依托当地红色语言文化资源，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 深入乡村开展红色经典诵读、书写、讲解、展演、培训等系列活动，为乡村群众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提供接地气、易接受的作品、资源，引导鼓励大学生到乡村开展支教、语言文字志愿服务活动等，帮助提高乡村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科学文化素质，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二）促进语言文化和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挖掘整理和利用乡村特有语言文化资源特别是红色文化资源，帮助乡村设计打造诗词、楹联、书法等具有时代特征、乡村特点和浓厚语言文化底蕴的品牌项目，服务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传统村落建设、电商人才培养、文创产业发展等，助力培育乡村经济新增长点。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将开展经典润乡土活动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统筹谋划、有序推进。要认真组织调研，科学制定活动方案。活动方案请于7月5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语工处。

（二）注重结合实际。充分发挥我省红色语言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促进红色经典文化在乡村广泛传播，展现普通话和中华经典文化在助力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树立成果意识。在活动过程中要总结经验，坚持成果导向，明确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活动开展、项目打造等的绩效目标，形成经典浸润乡土的资源包、案例集、项目品牌，注重打造精品。9月30日前将工作总结、音视频资源、影像宣传素材等报省教育厅语工处。

（四）强化宣传推广。挖掘、推广成效突出、可复制的实践活动，组织专题研讨、现场推进会、经验交流展示等，充分利用多种媒体宣传形式，对典型经验和案例进行宣传报道和广泛推介，讲好经典润乡土故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五）遵守疫情防控要求。要执行国家和省级疫情防控要求，落实防范措施，降低聚集性感染风险。

联系人:万遂征， 联系电话:13247769645，0791—86765297,电子邮箱：1417137470@qq.com。
江西省教育厅

2021年6月26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6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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